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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大型海藻被列为除红树林、海草床和盐沼之外的第四类海岸带

蓝碳来源，其养殖具有成本低、产量高、养殖可控性强等特点，是

可形成产业化的海岸带蓝碳。我国大型海藻栽培产量和面积一直稳

居世界首位，产量达到1700万吨（鲜重），年均固碳量为41.85万吨，

年均产生生态价值（固碳、释氧、吸收N、P元素）609亿元。

为规范大型海藻碳汇计量核算方法，统一碳汇监测、核查与评

估流程，完善海藻碳汇评价技术体系，科学推进大型海藻碳汇资源

开发利用，满足大型海藻碳汇项目开发、碳交易履约、生态修复成

效考核的行业发展需求，助力海洋生态保护、蓝碳产业规范化发展

及双碳目标达成，编制《大型海藻养殖碳汇效价评估技术规程》。

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提出，依托广东省农业农

村厅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《典型大型海藻碳汇效价评

估与人工增汇技术示范》。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、广东工业

大学、中山大学负责本标准的起草，由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

会归口管理。

（二）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、广东工业大学、

中山大学。

本标准起草人：张翠萍、杨显辉、赵科、黄华梅、陈姗姗、胡

平、郑兆勇、陈梓林、孟雪娇、李中恺、刘锋、骆海萍、蔡晓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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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.前期研究阶段（2025年3月至2026年1月）

2025年3月，由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牵头，广东工业大

学和中山大学作为参与单位，《大型海藻养殖碳汇效价评估技术规

程》团体标准编制组成立。团标编制组进行了分工，开展前期文献

和资料调研，粤东地区海藻养殖区的现场调研，完成团标初稿。

2025年9月—2026年1月，编制组在粤东大型海藻养殖区现场调

查并开展实验室分析，细化和修改团标初稿的内容。

2.起草阶段（2026年1月至2026年5月）

2026年1月—5月，团标立项，初步完成了征求意见稿。征求意

见稿由以下内容构成：前言、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

基本要求、前期准备阶段、调查阶段、评估阶段以及附录。

2026年5月，组织专家对拟形成的“征求意见稿”进行研讨。

根据研讨意见对技术规范内容进行全面修改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

及编制说明。

3.征求意见阶段（2026年5月至2026年6月）

4.审查阶段（计划2026年6月至2026年8月）

5.报批阶段（计划2026年8月至2026年9月）

（四）标准主要起草人所做工作

课题负责人：张翠萍，负责组织、主持项目研究、调研及研讨；

主要研究人员：杨显辉、赵科、黄华梅、陈姗姗，负责标准的

起草和编制工作；

参与研究人员：胡平、郑兆勇、陈梓林、孟雪娇、李中恺、刘

锋、骆海萍、蔡晓凤，参与调研及研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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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

（一）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

本标准编制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化相关要求，结合大型海藻养殖

碳汇行业发展特点，恪守以下编制原则：

1.合规性原则：本标准严格遵循国家渔业和蓝碳资源开发相关

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及现行标准规范，贴合海洋碳汇行业监管要求，

确保标准内容合法合规、协调统一。

2.先进性原则：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系统梳理国内外大型海藻碳

汇核算、碳汇效价评估的前沿技术成果，整合行业科研、养殖、监

测领域的实践经验，广泛吸纳行业专家意见，优化评估方法与技术

指标，保障标准技术水平贴合行业先进发展需求。

3.科学性原则：以大型海藻生长机理、固碳机制为理论基础，

规范术语定义、评估流程、测算方法与判定依据，结合实地验证、

数据分析完成标准编制，确保标准逻辑严谨、技术有据、数据可靠，

保障评估结果科学精准。

4.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原则：立足广东省大型海藻养殖产业现状，

兼顾不同养殖品类、养殖模式的差异化特征，简化实操流程、明确

技术要求。标准条文表述简明规范、通俗易懂，适配科研机构、养

殖企业、核查机构等多类应用主体，便于现场监测、核算评估与成

果考核，满足行业实际应用需求。

（二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

本标准的总体框架结构依据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

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确定，标准由前言、范围、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前期准备阶段、调查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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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、评估阶段以及附录9个部分组成。

1.关于题目。本标准名称定为《大型海藻养殖碳汇效价评估技

术规程》，旨在精准界定评估对象为人工养殖大型海藻，明确核心

内容为碳汇能力与综合效价评估。其中“效价”特指大型海藻碳汇

的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的综合量化结果，涵盖碳储存、产品、释氧、

水质净化等多维价值；以“技术规程”体现标准可操作、可核查、

可推广的实操属性。名称紧扣标准适用范围、技术核心与应用定位，

符合海洋碳汇领域标准命名规范，表述严谨、边界清晰、指向明确。

2.第4部分“术语和定义”的编制，选择了与大型海藻碳汇评

估相关的术语，为保证定义的科学性及与其他标准的相关性，部分

术语参考了GB/T15919—2010《海洋学术语海洋生物学》。

3.第5部分“基本要求”的编制，依据大型海藻生长特性与养

殖生产规律，确定评估周期与养殖周期一致；评估区域划定参考海

域使用管理、海洋生态评估通用规则；评估流程（前期准备阶段、

调查阶段和评估阶段）结合海洋碳汇项目实操经验，并参考

DB35/T2238—2024《养殖海带碳汇评估技术规程》、T/PSC15—2023

《海带养殖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指南》等大型海藻碳汇调查和评估

相关标准的流程框架，保证流程完整、可落地。

4.第6部分“前期准备阶段”的编制，依据海洋碳汇项目开发、

碳交易履约的实际需求，明确评估目标、基础资料收集两大核心任

务；资料收集范围（权属文件、生态数据、核心参数）参考碳汇项

目备案要求与GB/T28058—2011《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》，确

保前期准备满足评估科学性与合规性。

5.第7部分“调查阶段”的编制。本部分调查内容、频率、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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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采样方法均严格遵循海洋调查与监测国家标准：

调查站位布设参考GB17378.3—2007《海洋监测规范第3部分：

样品采集、贮存与运输》；

海藻取样执行GB/T30891—2014《水产品抽样规范》、SC/T2005.

3—2000《海带筏式养殖产量验收方法》；

水体、沉积物采样与分析依据GB17378.4—2007、GB/T12763.8

—2007《海洋调查规范第8部分：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》；

养殖面积、水深调查采用卫星导航、GIS空间分析等通用技术，

保证调查数据准确、可比。

6.第8部分“评估阶段”的编制，碳汇评估与经济价值评估公

式、参数选取，核心依据海洋碳汇核算行业标准与生态价值核算方

法：

碳汇计量参考HY/T0305—2021、HY/T0349—2022、DB4403/T40

1—2023、DB35/T2238—2024，明确藻体生物碳、RDOC碳汇、沉积

物埋藏碳汇核算方法；

经济价值评估（产品、储碳、释氧、净化价值）采用市场价值

法、替代成本法，参考GB/T28058—2011生态资本评估技术；

评估报告编制依据海洋生态评估报告规范与碳汇项目成果要求，

保证报告格式统一、内容完整。

本标准选取产品价值、储碳价值、释氧价值、净化价值四类经

济价值进行核算，是基于大型海藻养殖的生态功能机理、行业核算

惯例、政策应用需求综合确定，理由如下：

产品价值：大型海藻作为可采收、可市场化的养殖产品，具备

直接市场收益，是养殖活动最基础、最直观的经济产出，必须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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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核算，体现产业本身的经济属性。

储碳价值：大型海藻通过光合作用固碳、长期封存形成碳汇，

是双碳战略、碳交易、生态补偿的核心价值载体，为碳汇入市、项

目融资提供量化依据，是本标准核心功能。

释氧价值：海藻光合作用释放氧气，具有显著生态效益，采用

工业制氧替代成本法核算，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公认核算内

容，符合生态资本评估规范。

净化价值：大型海藻可吸收水体氮、磷等营养盐、降低COD，

起到净化水质、修复环境作用，采用污染物治理替代成本核算，契

合海洋生态修复与环境效益量化需求。

上述四类价值全面覆盖直接经济收益+碳汇生态价值+环境服务

价值，与GB/T28058—2011《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》、

HY/T0349—2022《海洋碳汇核算方法》等标准保持一致，科学、完

整、可操作、可核查。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

的经济效益

为确保标准技术内容科学适用、方法可操作、结果可重现，本

编制组开展了成果转化、试验验证与专家研讨。系统梳理前期大型

海藻碳汇相关课题研究成果，将成熟技术方法转化为标准内容，开

展粤东大型海藻养殖场的现场采样与数据耦合修正；通过走访应用

单位、组织专家座谈，验证技术参数与流程的区域适配性，广泛征

求修改意见。验证结果表明，标准技术路线合理、可操作性强。编

制组已根据反馈修改完善，使标准技术更先进、经济更合理、应用

更便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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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将为大型海藻养殖碳汇效价评估提供可量化、可报告、

可核查的科学方法。通过规范大型海藻养殖碳汇评估的技术流程、

调查监测、计量核算与价值评估要求，为精准核算海藻养殖碳汇量、

科学评价碳汇效益奠定可靠技术基础，有助于全面摸清我国近海大

型海藻养殖碳汇家底。本标准实施后，可为大型海藻养殖碳汇项目

开发、碳交易履约提供统一核算依据，推动渔业碳汇有序进入碳市

场，促进海洋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高效转化，为养殖主体与经营企

业开辟绿色增收路径与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同时，本标准有助于完善

我国海洋碳汇计量监测体系，为区域海藻养殖规划、生态修复成效

考核、渔业绿色发展政策制定提供量化支撑，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

技术保障，助力碳达峰、碳中和国家战略目标实现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外同类标准水

平的对比

未采用国际标准，国外无同类标准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

环境保护法》等国家渔业和养殖业相关法律法规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建议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实施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为贯彻标准，建议标准发布后，提请主管部门适时发布贯标的

通知，并委托起草单位组织培训，切实推动这项团体标准的贯彻实



8

施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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